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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特别提示： 

1、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岛金王”）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30,256,59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0204%，涉及股东人数

15 户，本次解除限售后仍有限售股份 5,982,110 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5 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张立海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76 号）核准，公司向张立

海、张立堂、张利权分别发行 6,836,697 股、5,697,247 股、3,418,348 股股份及向

蔡燕芬、朱裕宝分别发行 7,964,587 股、4,288,623 股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广州

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40%股权；同时向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第一创业

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名特

定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27,123,112 股募集配套资金。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55,328,614 股股

份已于 2016年 5月 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做出的主要承诺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关于股票

限售的承
张立堂、张利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交易对方

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诺 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所做承诺，张立堂、张利权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获得的青岛金王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张立堂、张利权参照《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在广州韩亚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青岛金王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本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上

市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根据《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立海、张利国、张立

堂、张利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若交易对方所

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监会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公司及交易

对方将根据证监会相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蓝色经济区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

第一创业创新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金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及 5 名发行对象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所做承

诺，5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首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 

关于标的

公司的利

润承诺 

张立海、张立堂和

张利权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2,750 万元，3,200 万元、3,800 万元、4,600 万元，且不

低于资产评估报告列明的上述期间内净利润的预测值。 

关于任职

期限的承

诺 

张立海、张立堂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

张立海应在标的公司至少任职 10 年；张立堂在标的公司至少任职

5 年。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 

张立海、张利国、

张立堂和张利权 

本人及本人控股或本人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并称“控股企

业”）目前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含其

下属子公司，下同）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产

品生产或业务经营，也未在任何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构成实质

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

他职务。 

为避免对青岛金王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或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的实质性业务竞争，本人承诺： 

“1、本人将不在任何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

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2、本人将不会控制或控股任何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的产品生产

和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3、本人保证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青岛金王

或广州韩亚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4、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构成竞争的

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

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5、如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

和控股企业将不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如本人和控股企业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和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

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

争，包括但不限于： 

（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2）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青岛金王来经营。 

若本人违反以上承诺的，将补偿青岛金王因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

间接的损失。” 

关于减少

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

承诺函 

张立海、张利国、

张立堂和张利权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本人与青岛金王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及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关联方”）与青岛金王之间不存在

业务和资金往来等关联交易；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就本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

项，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青岛金王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本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青岛金王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提高关联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3、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关联方

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青岛

金王进行交易： 

（1）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3）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

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4、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与青岛金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王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青岛金王及其下属

企业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5、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会利用股东地位损害青岛金

王及青岛金王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本人保证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承担因此给青岛金王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

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7、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

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张立海、张立堂、

张利权、蔡燕芬和

朱裕宝 

一、保证青岛金王资产独立完整 

本人的个人资产与青岛金王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本

人不发生占用青岛金王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二、保证青岛金王人员独立 

1、保证青岛金王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青

岛金王任职并领取薪酬； 

2、向青岛金王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

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青岛金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

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青岛金王财务独立 

保证青岛金王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青岛

金王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青岛金王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青岛金王机构独立 

保证青岛金王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青岛金王拥有

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

总经理等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青岛金王业务独立 

保证青岛金王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青岛金王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本人承诺不会对青岛金

王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保证标的

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张立海、张利国、

张立堂和张利权 

一、保证广州韩亚资产独立完整 

本人资产与广州韩亚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本人不发

生占用广州韩亚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二、保证广州韩亚人员独立 

1、保证广州韩亚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广

州韩亚任职并领取薪酬； 

2、向广州韩亚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

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广州韩亚董事会/执行董事和股东行使职权

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三、保证广州韩亚财务独立 

保证广州韩亚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广州

韩亚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广州韩亚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广州韩亚机构独立 

保证广州韩亚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广州韩亚拥有

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董事/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等

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广州韩亚业务独立 

保证广州韩亚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广州韩亚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保证标的

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

的承诺 

张立海、张利国、

张立堂和张利权 

1、在本人与青岛金王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生效至该协议约定的拟

购买资产交割之日，本人保证广州韩亚正常、有序、合法经营，

保证广州韩亚不进行与正常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

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广州韩亚不进行非法转移、

隐匿资产行为； 

2、本人保证广州韩亚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承诺人转

让广州韩亚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3、广州韩亚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

存在阻碍本人转让所持广州韩亚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二）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张立堂持有的青岛金王股份自 2016年 6月 15日上市至申请的上市流通日将

届满 12 个月。根据其股票限售承诺，张立堂本次解锁股份数量为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的 25%。 

张利权持有的青岛金王股份自 2016年 6月 15日上市至申请的上市流通日将

届满 12 个月。张利权已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正式离职，不再担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州韩亚的监事职务，也不在广州韩亚及其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其股票

限售承诺，张利权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张利权

本次解锁股份数量为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50%。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第一

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

严格履行股份限售承诺，其持有的青岛金王股份自 2016 年 6 月 15 日上市至申请



的上市流通日将届满 12 个月，因此可解锁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全部股份。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州韩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

核字（2016）第 SD03-0023 号）、《关于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7）第 

030034 号），广州韩亚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867.85 万元和 2,753.68 

万元，达到业绩承诺；广州韩亚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236.65 万元和 

3,217.77 万元，达到业绩承诺。 

本次重组承诺方所做承诺均已完成或在积极履行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承诺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各发行对象均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亦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5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0,256,59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02%。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共 7 名，证券账户总数为 15 户，本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亦不存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间接

持股情况，股份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1 张立堂 张立堂 5,697,247 1,424,311 

2 张利权 张利权 3,418,348 1,709,174 

3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864,988 6,864,988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桂诚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28,833 228,83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29 号 274,599 274,599 



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67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74,599 274,5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锦城财富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57,666 457,666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富春定增 83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74,599 274,599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西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709,382 2,709,38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定增 693 号资产管理计划 
91,534 91,53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德鑫定增

685 号资产管理计划 
45,767 45,76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 68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74,599 274,599 

小计 4,631,578 4,631,578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基金-浦发银行-华夏基金-中植

产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8,237,986 8,237,986 

6 
深圳第一创业创新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鸿运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2,745,995 2,745,995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

定增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4,642,565 4,642,565 

合计 36,238,707 30,256,597 

注 1：张利权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709,174 股；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709,174

股，其中 45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注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 9 只产品认购，视为 1 名发行对象。 

四、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后续相关事项之说明 

持有本次解除限售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东张立堂、张利权、蓝色经济区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处理后续相关

事项，并履行相关义务。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1、青岛金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限售承诺； 

2、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青岛金王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前所做出的

承诺的情形，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青岛金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   月  日 




